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業業務員登錄作業須知」


壹、登錄對象：

一、從事期貨經紀業務（含專營、兼營期貨商及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進行跨業行銷時）之業務員。

二、從事期貨交易輔助業務之業務員。

三、從事期貨自營業務之業務員。

四、從事期貨顧問事業之業務員。

五、從事期貨經理事業之業務員。

六、從事期貨信託事業之業務員。

七、從事槓桿交易商之業務員。
貳、登錄類別:

一、從事期貨經紀（含專營、兼營期貨商及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進行跨業行銷時）、期貨交易輔助人（簡稱IB）、自營業務：

（一）內部稽核。
（二）受託買賣、執行。
（三）受託買賣執行（轉介槓桿保證金契約）
（四）受託買賣執行（轉介槓桿保證金契約-涉及外匯）
（五）結算交割。

（六）自行買賣。

（七）開戶人員：從事受託買賣及開戶之人員不得為同一人。

（八）自行查核。

（九）法令遵循。

（十）主辦會計。

（十一）風險管理。

（十二）期貨交易輔助人執行代為沖銷交易（簡稱IB代沖銷）。
二、從事期貨顧問事業：

（一）內部稽核。

（二）分析、建議。

（三）推廣、招攬、出版、講習。

三、從事期貨經理事業：

（一）內部稽核。

（二）推廣、招攬。

（三）研究分析。

（四）交易執行。

（五）交易決定（含從事期貨相關現貨商品投資之決定）。

（六）主辦會計。
四、從事期貨信託事業：

（1） 募集銷售。

（2） 研究分析。

（3） 基金經營管理-基金經理人。

（四）基金經營管理-其它與基金管理相關之人。

（五）執行交易及投資。

（六）內部稽核。

（七）主辦會計。

（八）法令遵循。

期貨信託事業上述登錄之業務員除有專任或不得兼辦之規定者外，餘得兼辦募集銷售業務，無須重覆登錄。但應以確保本職及兼任職務之有效執行，不得有與受益人或客戶利益衝突或損害其權益情事，並於內部控制制度載明相關規範及防範措施；並應符合期貨信託事業職前訓練之規定。

五、從事槓桿交易商:

(1) 研究分析、商品設計。
(2) 推介、銷售。

(3) 內部稽核。

(4) 槓桿交易商其他業務人員。

1. 法令遵循。
2. 主辦會計。
3. 結算交割。
4. 風險管理。
參、登錄資格：

一、初次申請登記：

（1） 期貨業務員應符合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5條、第5-1條之資格條件；期貨顧問事業業務員應符合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0條、第21條之資格條件（從事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3條第4項業務者不在此限）；期貨經理事業業務員應符合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49、50、51條之資格條件；期貨信託事業業務員應符合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46、47、48條之資格條件; 槓桿交易商業務員應符合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第23條準用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5條第1項與第2項、第5條之1第1項之資格條件，且從事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之銷售及相關管理人員應符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槓桿交易商經營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業務規則第44條之資格條件。

（2） 自95年8月1日起取得期貨商業務員、期貨交易分析人員資格測驗合格證明者，應另符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5月5日金管法字第0950054861號函之規定取得「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測驗合格證明，且該合格證明需在有效期間內。

（三）登錄前半年完成職前訓練。符合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1條第3項、第4項規定之業務員得免參加職前訓練；符合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3條第5項規定之兼任內部稽核人員得不受此限制、符合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7條準用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1條第3項、第4項規定之業務員得免參加職前訓練；符合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58條第3項、第4項規定之業務員得免參加職前訓練，本規則修正發布（97年1月2日）前已取得許可證照之期貨經理事業現職主辦會計得免參加職前訓練、已參加職前訓練尚在半年有效期間內者得免參加本規則第51條第2項、第58條第5項規定之職前訓練；符合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51條第3項、第4項規定者得免參加職前訓練;符合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第23條準用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1條第3項、第4項規定者得免參加職前訓練。
二、再申請登記：

（一）確認前任職務（公司）已辦妥註銷手續且註銷未逾五年。
（二）確認已完成兩年一次之在職訓練（如尚未完訓，需於完訓後，方可登錄）。

（三）確認註銷日至再申請日未超過兩年（如超過兩年，需重上職前訓練，完訓後方可登錄；除外規定同初次登記（三）之規定）。

肆、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人員如下:

    1.期貨商（含期貨經紀業務、自營業務及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進行跨業行銷時）:受託買賣執行、受託買賣執行(轉介槓桿保證金契約)、受託買賣執行(轉介槓桿保證金契約-涉及外匯)、開戶人員。

    2.期貨交易輔助業務:受託買賣執行、開戶人員。

3.期貨顧問事業之業務員。

    4.期貨經理事業:推廣、招攬。

    5.期貨信託事業:募集銷售。

    6.槓桿交易商之業務員。
伍、登錄作業（只接受已辦妥總公司分支機構登錄作業者辦理業務員登錄）應檢附下列表件，並經由本會「資訊服務系統」申請登記：

一、申請：

（一）期貨業業務員(新增、變更)申請表乙份。

（二）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彩色相片乙張（請依序浮貼於上表內並勿超出該格，相片背面請註明公司代號、公司名稱及姓名）。

二、變更（職務變更或總公司分支機構變更）：

（一）期貨業業務員(新增、變更)申請表乙份。
（二）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彩色相片乙張（請依序浮貼於上表內並勿超出該格，相片背面請註明公司代號、公司名稱及姓名）。

（三）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原核發之工作證。

 (四) 除外規定:登記「槓桿交易商其他業務人員」不需繳回原工作證，但會務系統仍需登記變更業務類別，做為業務類別控管之依據。
三、註銷：

（一）期貨業業務員註銷登記表乙份。

（二）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原核發之工作證。
四、撤銷（專案辦理，「資訊服務系統」不受理）：

（一）填具「期貨業負責人及業務員撤銷登記表」乙份。

（二）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原核發之工作證。
五、補（換）發：

（一）係業務員工作證遺失或毀損：

１．期貨業業務員(新增、變更)申請表乙份。

２．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彩色相片乙張（請依序浮貼於上表內並勿超出該格，相片背面請註明公司代號、公司名稱及姓名）。

３．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遺失需附登報遺失啟事乙則（註明報紙／版面／日期）。

４．毀損需送回毀損之工作證（請訂於上表後方）。

（二）係業務員更名、身分證號碼重編（身分證號碼重編者為專案辦理，「資訊服務系統」不受理）：

１．期貨業業務員 (新增、變更)申請表乙份。

２．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彩色相片乙張（請依序浮貼於上表內並勿超出該格，相片背面請註明公司代號、公司名稱及姓名）。

３．戶口名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三）係公司名稱變更（公司代號不變）（專案辦理，「資訊服務系統」不受理）：

１．公文專案辦理（文內註明正式更名日期並附證期局許可證照影本乙份）。

２．業務員名冊乙份。

３．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彩色相片乙張（請自行裁剪，以迴紋針別於原工作證左上角）。

４．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原核發之工作證。（依業務員名冊排序）。

（四）係公司代號變更（營業類別轉換）（專案辦理，「資訊服務系統」不受理）：

１．公文專案辦理（文內註明正式變更日期並附證期局許可證照影本）。

２．業務員名冊乙份。

３．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彩色相片乙張（請自行裁剪，以迴紋針別於原工作證左上角）。

４．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原核發之工作證。（依業務員名冊排序）。

（五）係公司合併或受讓（專案辦理，「資訊服務系統」不受理）：

１．公文專案辦理（文內需註明正式合併或受讓日期）。

２．存續公司：

（１）如有更名或變更營業類別，依上述（三）、（四）作業。

（２）為辦理消滅公司續聘人員之登錄作業，檢附業務員名冊乙份及彩色相片各乙張（請自行裁剪，依業務員名冊排列）。

３．消滅公司：

（１）業務員名冊乙份（辦理註銷作業）。

（２）依本須知第肆點，本公會予以核發工作證之人員，應檢附原核發之工作證。（依業務員名冊排序）。

陸、工作證製發作業：

一、工作證收件作業：每日9:00至12:00、13:00至17:00。

（一）每日15:00前送達者，為當日件。

（二）每日15:00後送達者，為次日件。

（三）公文專案辦理者，五個工作日完成換發作業（15:00前送達者為當日件，15:00後送達者為次日件）。

二、工作證製證作業：

（一）會務人員審核文件。

（二）文件齊備後，始進行登錄作業。

三、工作證領證作業：

（一）領證時間：每日9:00至12:00、13:00至17:00。

（二）領證作業：

１．確認工作證件數並於《工作證簽收表》上簽收。

２．確認應繳費工作證件數（申請件及補換發件每份新台幣100元，變更件不收取費用）。

３．繳費：

（１）現金：限親自領取者。

（２）匯款：國泰世華銀行敦南分行帳號為「05303-000-4023」，戶名為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匯款公司請務必註明公司

代號，並傳真至本會，02-27728378俾便核帳）。

（３）支票：抬頭為「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之禁背劃線即期支票，逕寄至「106台北市安和路1段27號12樓」。

４．會員公司得檢附回郵信封，由本會代為郵寄。

中華民國98年12月22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第2屆理監事第15次聯席會通過


中華民國101年8月17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3屆理監事第13次聯席會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4月11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4屆理監事第6次聯席會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12月19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4屆理監事第10次聯席會通過


中華民國104年10月16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4屆理監事第15次聯席會通過


中華民國105年8月19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5屆理監事第1次聯席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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